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蔡紋惠
電話：3322101#7418
電子信箱：lisapretty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18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101067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1010675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111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臺灣手語教師第一期培

訓及認證計畫」第2梯次手語測驗及教學演示補測事宜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嘉義大學111年11月3日嘉大特研字第1119005381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補測時間為111年11月19日至111年11月28日，學員個別測

驗時間公告於嘉義大學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手語培訓最

新公告資訊（https://www.ncyu.edu.tw/cset

/itemize_list.aspx?site_content_sn=71863），請轉知

報名教師依培訓計畫參與第2梯次補測。

三、請貴校惠允核予參加補測教師公假及課務派代 ，若適逢假

日得依規定核實補休，公立學校所遺課務得依規定聘請代

課教師並得支領代課鐘點，由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111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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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學校分基金-用人費用-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-兼職人員酬

金項下支應，倘有不足再行由本局一併辦理補助作業。各

校倘有課務排代需求，請提報經費概算及課表報局。

四、檢附旨揭補測資料1份。

正本：天主教振聲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振聲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新屋區新屋國民小
學、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龍岡國民中學、桃園市中壢區中原國民小
學、桃園市立大溪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、光啟學校財團法
人桃園市光啟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、桃園市立龍潭高
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
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、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、永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永
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、桃園市中壢區林森國民小學、桃
園市八德區茄苳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龜山區文欣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大坡國民中
學、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、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龜山區楓樹國
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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